
 

 

 

 

 

 

 

 

 

执业领域和经验 

 

魏朦璐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商事仲裁与诉讼，尤其擅长处理保险、金融及公司股权类纠纷。魏律

师曾代表多家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资机构及银行在贸仲、北仲等仲裁机构以及最高院、各地高

院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处理过的案件标的金额逾百亿元。在加入卓纬之前，魏律师曾在国

内顶尖律所工作多年。 

 

教育背景 

 

 武汉大学法律硕士 

 吉林大学法学学士 

 

工作经历 

 

 2019年加入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 

 在加入本所之前，魏朦璐律师曾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工作 

 

代表案件 

 

保险 

 代表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处理其与国内大型银行之间涉及出口贸易保险理赔与融资争议的仲裁

案件，金额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 

 代表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处理一起关于货物运输险的争议案件，案件涉及保险利益、重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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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放弃追偿权等法律问题； 

 代表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处理其与被保险人之间关于银行擅自放单引起的争议案件，在北京仲

裁委员会取得胜诉裁决； 

 代表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处理多起涉及赔款转让协议的案件，案件涉及仲裁机构与法院的主管

问题、贸易真实性问题； 

 代表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处理多起涉及国内贸易或出口贸易的

保险理赔与融资的纠纷，取得胜诉裁决； 

 代表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处理一起涉及知险后出运的保险纠纷案件； 

 代表国内大型保险公司，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处理一起涉及纠纷先决的保险纠纷案件。 

 

仲裁 

 代表某投资人，处理一起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件涉及表见代理与间接代理的认定等事项，案涉金额超过 1.2亿元； 

 代表某央企信托公司，处理其与融资方之间因信托贷款到期而兑付不能的信托贷款合同纠纷仲

裁案，案涉金额累计超过 1.2亿元人民币； 

 代表某国有证券公司，处理一起与委托人之间的纠纷，代表其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应诉，案件涉及资管合同的义务履行等相关事项； 

 代表一家国际知名大型零售连锁企业，为其与某房地产公司之间约 20,000 平米租赁物业的租

赁合同纠纷提供法律服务，代表客户在中国内地提起仲裁，向业主索赔因业主违约解除合同而

造成的预期利润损失； 

 代表某台湾知名科技集团，处理一起因商业贿赂引起的合同纠纷仲裁案及相关法院程序，案涉

金额约为人民币 20亿元人民币； 

 代表某国际知名广告公司，处理其与广告代理商之间的广告发布合同纠纷仲裁案，并就仲裁裁

决申请执行； 

 代表某国际知名商业技术设备制造及服务企业，处理多起涉及战略咨询、信息系统建设等领域

的服务合同纠纷仲裁案件； 

 代表某国有企业处理一起借款合同仲裁案件，在仲裁程序中，协助客户与对方达成和解。 

 

重大、疑难诉讼 

 代表民生银行邯郸分行与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案，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案件涉

及名义抵押权人与实际抵押权人不一致的效力事宜，案涉金额约 1.67亿元； 

 代表平安信托，向某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案涉金额超过 1 亿元人民币，



 

 

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主要财产保全，代表客户处理司法评估、司法拍卖、议价、债务重组

等相关程序； 

 代表某国有信托公司，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案涉金额超过 13 亿元人

民币，处理涉及轮候冻结、处置权跨级及跨区移送、司法拍卖、以物抵债等相关程序； 

 代表某国有证券公司，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案涉金额超过 6亿元人民

币，处理涉及司法冻结、轮候冻结、处置权移送、司法拍卖等相关程序； 

 代表某国有金融租赁公司，就其与债务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案件涉及诉前保

全、集中管辖、与债务人调解等事宜，案涉金额超过 3.5亿元； 

 为某央企信托公司，就信托贷款清收及回购协议处理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案件涉及信托合同

的效力、信托贷款的清收等事宜，项目所涉金额超过 15亿元人民币； 

 代表某高净值人士，就其与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案件涉

及对赌协议、合同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等事项，案涉金额超过 1.5亿元人民币； 

 代表某知名投资公司，处理一起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案件涉及抽逃

出资的构成要件、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的认定等事项，案涉金额约 1亿元人民币； 

 代表某国有证券公司，处理其与某破产企业之间的因撤销债权清偿行为而引起的纠纷，案件涉

及债券兑付是否属于个别清偿、破产程序中的个别清偿是否应当考察债权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善

意等事项，案涉金额约 1亿元人民币； 

 代表某知名企业，就其与某公司之间的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案涉金额超过 11 亿元人民币，案件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资产处置等复杂交易结构； 

 代表某投资人，处理其与某知名科创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纠纷，包括诉讼程序及财产保全异议

及复议程序，案件涉及合伙型基金份额转让、非上市的股份制公司的价值确定等事宜，案涉金

额超过 1亿元人民币； 

 代表某知名房地产公司，处理一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合资、合作合同纠纷二审案件，

案涉金额约 1亿元人民币； 

 为某知名上市公司就售后返租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案件涉及合同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权的行

使等事项，项目所涉金额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 

 代表某央企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就其与目标公司及其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及股东利益分配纠

纷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一家国内大型私有化工企业，应对国外买方就信用证条款与货物品质等等争议在欧洲法院

提起的诉讼，同时在中国内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平行诉讼程序。 

 

 



 

 

主要论著 

 

 在郑小敏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1 月出版的《重塑金融规则：对金融业务的影响及应

对》一书中，负责撰写保险业务、名股实债章节 

 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 2021年 6月出版的《〈民法典〉颁布对保险业的影

响》一书中，参与撰写《〈民法典〉与保险合同法的适用——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为切入

点》一文 

 主笔《〈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保险业务的影响及应对》研究报告 

 主笔《财产保全损害责任中的“过错”认定问题》一文 

 主笔《〈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及应对》研究报告 

 主笔《公司决议不成立、撤销及无效纠纷的司法实证研究》一文 

 主笔《金融争议解决视角下中国内地的第三方资助——回归金融属性，维系金融创新》一文，

刊登于法律出版社 2021 年 3 月出版的《中国国际仲裁评论》一书中，获评中国政法大学仲裁

研究院等机构举办的 2018 年“研究法治新理念，开拓仲裁新时代”论文比赛一等奖、第一届

“一裁杯”中国仲裁征文比赛“求索奖” 

 主笔《从非典相关司法实践看冠状病毒疫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一文 

 主笔《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实操指引》一文 

 参与撰写《人民法院能否冻结、划扣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内款项》一文 

 

工作语言 

 

中文、英语 


